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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虹桥国际3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0,438,7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69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公司董事黄幼仙女士主持。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方朝阳先生、孙关富先生、裘建华先生、孙国君先

生、陈国栋先生、独立董事赵平先生、独立董事李国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小英女士、郭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402,963 99.1504 3,305,280 0.4652 2,730,494 0.3844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429,963 99.1542 3,263,180 0.4593 2,745,594 0.386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425,063 99.1535 3,269,380 0.4601 2,744,294 0.3864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467,063 99.1594 3,232,780 0.4550 2,738,894 0.385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079,574 99.6679 1,812,460 0.2551 546,703 0.077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247,383 99.2692 2,176,660 0.3063 3,014,694 0.424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372,574 99.4276 3,244,080 0.4566 822,083 0.1158

8、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1,247,340 91.6683 58,314,414 8.2082 876,983 0.1235

9、议案名称：《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583,374 99.3165 4,273,580 0.6015 581,783 0.082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591,068,7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43,782,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73,228,696 96.8789 1,812,460 2.3978 546,703 0.7233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61,977,076 97.6116 969,760 1.5273 546,703 0.861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251,620 93.0322 842,700 6.96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17,010,848 98.0236 1,812,460 1.5183 546,703 0.4581

6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114,178,657 95.6510 2,176,660 1.8234 3,014,694 2.5256

7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的

议案》

115,303,848 96.5936 3,244,080 2.7176 822,083 0.6888

8

《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

酬及〈2025年度绩效管

理实施方案〉的议案》

60,178,614 50.4135 58,314,414 48.8518 876,983 0.7347

9

《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114,514,648 95.9325 4,273,580 3.5801 581,783 0.48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王伊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科 公告编号：

2025-036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 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

192,000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1,192,000 1,192,000 2025年5月2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3年4月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等相关事宜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该2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

定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30,000股，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即1.25元/股。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

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 自2023年12月2日起45天内，公司未接

到债权人相关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该2名激励对

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62,000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1.2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发布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6）、《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7）。 自2024年3月30日起45天内，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相关提前清偿或提供

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 《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 中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之“（二）激励对象离职”的相关规定，激励

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上述获授限制性股票的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及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92,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 中“二、激

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之“（二）激励对象离职” 的相关规定，公司及董事

会以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1.25元/股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92,

000股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事项的回购过

户手续。 预计该部分股票将于2025年5月27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877,799,560股减少至2,876,

607,560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78,030,224 1,192,000 576,838,22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99,769,336 0 2,299,769,336

股份合计 2,877,799,560 1,192,000 2,876,607,560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已

取得了现阶段必要批准与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价格、股票数量和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本次回购注销

的安排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

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55� � �证券简称：华创云信 公告编号：临2025-010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边河路57号院2区北京和园景逸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6,251,2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880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83,188,774股，即总股本2,224,429,877股扣除截

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1,241,10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锡亮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80,602 99.2440 5,566,700 0.6819 603,900 0.074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77,302 99.2436 5,566,700 0.6819 607,200 0.074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81,002 99.2440 5,566,600 0.6819 603,600 0.074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37,402 99.2387 5,610,500 0.6873 603,300 0.074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67,302 99.2424 5,686,100 0.6966 497,800 0.061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035,102 99.2384 5,598,700 0.6859 617,400 0.0757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909,002 99.2230 5,748,700 0.7042 593,500 0.072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839,408 98.5688 5,743,800 1.3110 526,400 0.120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035,802 98.9935 7,729,300 0.9469 486,100 0.059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华创证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931,202 99.2257 5,827,300 0.7139 492,700 0.0604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152,602 99.0078 7,328,700 0.8978 769,900 0.0944

12、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0,284,102 99.2689 5,456,900 0.6685 510,200 0.06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81,806,991 98.7328 5,686,100 1.1652 497,800 0.1020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 联交易执行 情 况 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83,932,005 97.8394 5,743,800 1.9792 526,400 0.1814

12

公司未来三年 （2025年

-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482,023,791 98.7772 5,456,900 1.1182 510,200 0.10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 议案8为关联交易议案， 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

378,141,594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涛、潘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 � �（公告编号：2025-014）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点30分开始。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7B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唐小平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636,014,2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8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28,811,1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15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7,203,1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0％。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218,5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18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156,900股，占公司外

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308％。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61,600股，占

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51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7,372,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2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6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代表股份7,203,12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0％。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8,5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18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6,9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308％。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

61,6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51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3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89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91％；反

对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1％；弃权89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9％。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3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89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91％；反

对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1％；弃权89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9％。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3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89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91％；反

对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1％；弃权893,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9％。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四）审议通过《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3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89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91％；反

对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1％；弃权893,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9％。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026,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903,5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4,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059％；反

对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1％；弃权903,52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561％。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71.8078％；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6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8.1922％。

三、报告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英革、田丛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1103� � �证券简称：何氏眼科 公告编号：2025-019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5年5月22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 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会议室。

4.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均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普通股股

东。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人，代表股份92,723,2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7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4,936,3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17,786,8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7,135,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9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7,135,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943％。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6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2％；反对154,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0,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26％；反

对154,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4％；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7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8％；反对147,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7％；反

对14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3％；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 反对87,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6％；反

对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7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8％；反对147,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7％；反

对14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3％；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52,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3％；反对170,

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4,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26％；反

对170,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4％；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87,

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4％；反

对8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6％；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6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7％；反对155,

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6,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37％；反

对15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72％； 弃权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63,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6％；反对156,

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6％；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5,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97％；反

对156,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2％； 弃权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9.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27,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3％； 反对93,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9,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51％；反

对93,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5％；弃权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10.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4,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4％； 反对87,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6,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76％；反

对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35,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 反对87,

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6％；反

对87,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4％；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魏海涛律师、郝韵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